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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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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属非金属深井矿山通风安全规程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金属非金属深井矿山通风的术语和定义、总则、井下空气质量和气候条件、生产矿山

系统通风、局部通风及通风管理的安全要求。 

本标准适用于金属非金属深井矿山生产系统，以及矿山基建（坑探）期间深井（300 m～1200 m）

长巷（≥1500 m）独头掘进的通风设计、施工、运行和管理。 

本标准不适用于放射性矿、煤矿、煤系硫铁矿和其他与煤共（伴）生矿藏，以及石油、天然气、矿

泉水等液态或气态矿藏的矿山。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

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 2893  安全色 

GB 2894  安全标志及其使用导则 

GB 16423  金属非金属矿山安全规程 

GB/T 29639  生产经营单位生产安全事故应急预案编制导则 

GBZ 2.1  工作场所有害因素职业接触限值 第1部分：化学有害因素 

AQ 2013.1  金属非金属地下矿山通风技术规范通风系统 

AQ 2013.3  金属非金属地下矿山通风技术规范通风系统检测 

AQ 2013.4  金属非金属地下矿山通风技术规范通风管理 

AQ 2013.5  金属非金属地下矿山通风技术规范通风系统鉴定指标 

AQ 2031  金属非金属地下矿山监测监控系统建设规范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矿井通风系统 

向井下各作业地点供给新鲜空气并排出污浊空气的通风网路、通风设备和通风构筑物的总称。 

3.2  

多级机站通风系统 

在矿井主通风风路的进风段、需风段和回风段内各设置若干级风机站，接力地将地表新鲜空气由进

风井巷送到井下需风区段或需风点，并将作业产生的污浊空气经回风井巷排出地表所构成的通风系统。 

3.3  

通风构筑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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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风系统内用于引导风流、遮断风流和控制风量装置的统称，如主扇风硐、反风装置、风门、风桥、

风幛、导风板、挡风墙、调节风窗和空气幕等。 

3.4  

矿井总风量 

矿井通风系统的总进风量或总回风量值之大者。 

3.5  

主扇 

向全矿井、一翼或一个分区供风的主要通风机。 

3.6  

辅扇 

配合主扇，为通风阻力过大、风量不足的作业区域提供通风动力的辅助通风机。 

3.7  

局扇 

向井下独头掘进巷道等通风困难地点供给新鲜空气和排出污浊空气的局部通风机。 

3.8  

深井长巷 

井深300 m～1200 m的竖井、长度超过1500 m的独头巷道（含通风系统形成前的平巷、天井、溜井、

上下山、斜井、斜坡道等）。 

3.9  

局扇通风 

利用局扇产生的风压对局部需风工作面进行通风的方法。 

3.10  

压风压气联合掘进通风 

利用压缩空气和局扇送入的新鲜风流联合对深井长巷掘进作业地点进行通风降温、改善局部作业环

境的方法。 

4 总则 

4.1 生产矿山应建立机械通风系统。对于自然风压较大的矿井，当风量、风速和作业场所空气质量符

合 GB 16423规定时，允许暂时采用自然通风。 

4.2 深井矿山机械通风系统设计，应依据矿区地质勘探报告或类比实测资料，进行矿井热害分析和风

温预测，并采用热力学方法解算矿井通风参数。 

4.3 基建（坑探）时期的深井矿山，应根据独头掘进巷道排烟、除尘、降温的需要，进行局扇通风或

压风压气联合掘进通风。 

4.4 新建、改建矿山按本标准进行建设；生产矿山宜根据本标准进行升级改造。 

5 井下空气质量和气候条件 

5.1 井下所有作业场所进风流及作业地点的空气质量（包括氧气浓度、二氧化碳浓度、有害物质的最

高允许浓度、风源含尘量、进风干球温度）应符合 GB 16423、AQ 2013.1、GBZ 2.1的要求。 

5.2 符合 5.1规定的,允许利用上部废旧井巷和采空区对进入井下的空气进行预热和降温。 

5.3 井巷断面平均最高风速应符合 GB 16423、AQ 2013.1的规定，独头掘进巷道的风速不应小于 1 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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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井下采掘作业地点空气干球温度不应超过 28 ℃，机电设备硐室的空气干球温度不应超过 30 ℃。

超温时，应通过提高超温地点风速降温、缩短作业时间、给予高温保健待遇等措施予以保障，并符合表

1 的规定。 

表1 井下超温作业地点风速规定 

干球温度（℃） 风速（m/s） 备注 

30～31 2.0～2.5 湿卡他度大于 1260 J/m
2
.s 

29～30 1.5～2.0 湿卡他度大于 1260 J/m
2
.s 

28～29 1.0～1.5 湿卡他度大于 1260 J/m
2
.s 

5.5 采掘工作面的空气干球温度超过 31 ℃、机电设备硐室的空气干球温度超过 34 ℃时，应停止作业

并撤出人员。 

6 生产矿山系统通风 

6.1 集中（分区）机械通风系统 

6.1.1 矿井通风系统的有效风量率不得低于 60%；矿井所需风量按 GB 16423的规定计算；主扇按 AQ 

2013.1的要求进行选择。 

6.1.2 矿山应根据通风系统、通风网络的实际需要，设置应符合 GB 16423、AQ 2013.1 规定的通风构

筑物。  

6.1.3 矿井通风系统中，对于主扇不能提供足够风量的作业区域，应在该区域内安设辅扇。 

6.1.4 正常情况下，主扇应连续运转。当井下无污染作业时，可适当减少供风量；当井下完全无人作

业时，允许暂时停止主扇运行。 

6.1.5 实现主扇集中监控的通风机房，可不设专职操作人员，但应将监控信号引入矿山调度室（或中

央监控室），实行集中监控。 

6.2 多级机站通风系统 

6.2.1 新建深井矿山、自燃矿山及有热害的矿山，宜根据通风、降温、除湿、除尘需要，结合生产作

业区域分布情况，建立多级机站通风系统。 

6.2.2 多级机站通风系统的机站级数，依据矿井通风网路形式确定，在矿井主风路的进风段、需风段

和回风段内分别设置风机站，每级机站通过的风量之和应不少于矿井总风量的 70%，各机站和前后对应

机站的风机能力和台数应匹配一致。 

6.2.3 在需风段的进、回风侧巷道内，可按需要设置由若干个并联机站组成的 1～2级机站。 

6.2.4 回风段可按需要在各回采中段的回风巷和总回风巷内分别设置一级由若干个并联机站组成的中

段回风机站和总回风机站。中段回风机站的风量应满足中段回风量的要求，机站风压需克服该中段回风

井巷至总回风井巷的通风阻力。总回风机站可设在总回风井地表或井下总回风巷内,机站风量应不小于

该矿井总回风量；而总回风机站风压应不小于通过该回风井巷的矿井最大通风阻力风路的井巷总阻力减

去该风路前几级机站风压之和,再加上总回风机站的局部阻力。 

6.2.5 每个机站可安装一台或若干台并联风机，但风机并联台数不宜超过 2台。 

6.2.6 主扇风量、风压计算，应在 6.1.1的基础上，增加矿井降温风量，并考虑各级机站装置的风压

损失。 

6.2.7 同一机站的风机和电机应为同一规格型号，风机应在风机特性曲线高效区范围内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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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8 规格型号不同的主扇，每台风机应备用 1台相同型号规格的电动机，并应设有能迅速调换电动

机的装置。对有多台型号规格相同的主扇工作的矿山，备用电动机数量应不少于 2台。 

6.2.9 机站的密闭墙一侧应安设气密性良好的检查门，门开启的方向应与风机出风口方向一致。 

6.2.10 矿山应建立对所有机站风机的计算机远程集中控制系统，通过主控计算机对每台风机进行远程

集中启停、反转、变频控制，并对风机运行状态和参数进行监测。 

6.3 自然通风 

6.3.1 矿山自然通风时，按 6.1、6.2 的规定，结合自然风压的作用方向和不利影响，配套设置机械通

风设施，并按 6.1.2的规定对通风构筑物进行管理。 

6.3.2 矿山应对机械通风设备设施定期进行维护保养，确保一旦发现自然通风不能满矿井通风要求，

或井下发生火灾需要实施反风的情况下，机械通风设施能立即投入运行。 

6.3.3 井下各主要进、回风道均应设测风站，测风站应设在直线巷道内，长度应大于 4m，断面应大于

4㎡，测风站前后的直线段巷道长度均应大于 10 m。 

6.3.4 矿山自然通风时，按 AQ 2031的规定建设通风系统和有毒有害气体在线监（检）测系统，并与

人工检测数据进行比对分析，及时处理出现的问题。 

6.3.5 人工检测应每班一次，在季节交替期间，应增加检测的次数，所有检测结果均应记录存档。 

7 局部通风 

7.1 局扇通风 

7.1.1 掘进长度超过 7 m的独头巷道，应安装局扇强制通风，局扇应有完善的保护装置和开停监控设

施。 

7.1.2 风筒应选用阻燃风筒，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应选用大直径、单节长度长、摩擦阻力小的刚性

风筒。风筒的悬挂、风筒口与工作面的距离，应符合 GB 16423 的规定，且局扇从贯穿风流巷道中吸取

的风量不得超过该巷道总风量的 70％。 

7.1.3 压入式通风进风口应设在新鲜风流处，并防止产生循环风；抽出式通风出风口应设在主风流下

风侧处，如下风侧风流会污染其他作业点，则应将抽出的污风用风筒直接引入最近的回风井巷内。 

7.1.4 作业人员进入独头巷道掘进工作面之前，应先检测有毒有害气体的成分和浓度，并经局扇通风

和安全确认后方可进入；掘进工作面有人作业时，局扇应连续运转；停止作业并已撤除局扇而又无贯穿

风流通风的独头巷道，应在其入口处设置栅栏及符合 GB 2893、GB 2894的安全警示标志。 

7.2 深井长巷独头掘进通风 

7.2.1 深井长巷独头掘进时，应采用以压抽混合式局扇通风为主、压缩空气排烟降温为辅的压风压气

联合通风方式。 

7.2.2 局扇通风除符合 7.1的规定外，还应满足下列要求： 

a) 地面安装的压入式局扇，与进风井口的距离不得小于 15 m，且应布置在进风井口常年主导风

向的上风侧。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应施工专用进风平硐（平巷长度宜不小于 50 m），并将局

扇安装在平硐内。排至地表的污风应引至井口常年主导风向的下风侧，且应与压入式局扇入风

口的距离不小于 30 m。 

b) 串联通风的局扇宜采用小功率、高风压射流通风机，并在条件允许时对局扇采取降温措施。风

筒应选用刚性风筒，且风筒之间不应采用柔性材料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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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新开拓中段平巷的掘进通风，在条件具备时，可通过超前施工联络巷道（上下山、天井）与相

邻巷道形成通风回路，改善通风条件。 

7.2.3 压气设备应选择螺杆式空压机并安装在地面。空压机安装在地面难以保证对井下作业地点有效

供压气时，可安装在风源质量不受生产作业区域影响且围岩稳固、支护良好的硐室内。空压机的吸风口

应安装空气净化装置，主压气管路应安装有毒有害气体监测报警装置并安装油水分离器。 

7.2.4 压气管道应选择相应承压能力的无缝钢管，并可靠连接。 

7.2.5 压气管道入井前宜对压气进行冷却。井下压气管道沿线应结合矿山供水施救系统每隔 100 m设

置一组三通和阀门，并根据沿线气候条件需要调整其开关状态；临近掘进工作面的压气管道上应安装控

制阀门和减压、消音装置（连续噪声不大于 70 dB(A)）。 

7.2.6 压气管道不宜与风动设备送气管道共用，压气管道内径应不小于 100 mm，采掘工作面压气管道

出口距作业面的距离不应大于 10 m，出口压力为 0.1 MPa～0.3 MPa，出口风量应不小于 10 m³/min。 

8 通风管理 

8.1 矿山应设立专门的通风管理部门或指定专人负责全矿日常的通风管理工作，配备适应工作需要的

专职通风技术人员及相应仪器装备，建立健全以通风安全生产责任制为核心的各项通风安全管理制度。 

8.2 矿山应根据生产变化，及时调整矿井通风系统，并按季绘制和更新矿井通风系统图。图纸应显示

所有通风井巷和需风点，标明风流的方向和风量、与通风系统分离的区域、所有风机和通风构筑物的位

置等，并标明运输矿岩、设备、材料和人员的井巷（如设备井、措施井、电梯井和斜坡道等）。 

8.3 矿山通风系统的检测与鉴定按 AQ 2013.3、AQ 2013.5 相关规定执行。 

8.4 矿山应每班对通风设备、设施的运转情况进行检查；对多级机站风机的运转情况，每周应进行巡

查，并填写运转记录。有自动监控和测试的主扇或多级机站计算机远程集中控制系统，每两周应进行一

次系统自控检查。对检查中发现的问题，应及时处理，不能处理的，应制定安全措施，限期整改。 

8.5 矿山应制定井下停风、停压气措施。当主扇和（或）空压机因故障、检修、停电或其他原因停止

运行时，应立即向矿山调度室或矿山负责通风工作的负责人报告，并采取相应措施。 

8.6 矿山按 GB/T 29639的规定编制中毒窒息、火灾等生产安全事故专项应急预案、现场处置方案、应

急处置卡，并定期组织演练。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